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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630,000万元。

2、发行股份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

价格为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泰亚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

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声明

林诗奕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林诗奕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5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深圳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17

信息披露义务人 林诗奕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福建省晋江市陈棣镇桂林村桂西

路167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被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1、林诗奕

持股数量：34,000,000股 持股比例：19.2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1、林诗奕

持股数量：19,000,000股 持股比例：2.81%

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持股比例：2.5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具体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林诗奕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5日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002517

信息披露义务人：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崇荣街18号2号厂房第4层

通讯地址：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崇荣街18号2号厂房第4层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泰亚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泰亚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下降，本次重组尚需获

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批准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因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以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释义

公司/上市公司/泰亚股份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2517

权益变动义务披露人/泰亚投资 指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

次交易

指

泰亚股份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 与王悦

等11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差额部分由泰

亚股份向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同时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林诗奕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合计转让

1,500万股上市公司股票。 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同意将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置

出资产由林诗奕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 且采用询价发

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恺英网络 指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通开元 指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海桐兴息 指 上海海桐开元兴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纬创达 指 经纬创达（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骐飞投资 指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圣杯投资 指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泰瑞麟 指 深圳市华泰瑞麟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彤投资 指 杭州九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标的股份 指 恺英网络100%股份

标的公司 指 恺英网络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王悦等11名

交易对方

指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达、骐飞投资、圣杯投资、华泰瑞

麟、九彤投资

发股对象 指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达、骐飞投资、圣杯投资、华泰瑞

麟、九彤投资

《重组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

《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报告书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09号令，2014年11月

23日起施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崇荣街18号2号厂房第4层

法定代表人 林祥炎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500100047424

组织机构代码证 68506796-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金融业、制造业、商贸业等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项目进行投资。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经营期限 2009年2月26日至2039年2月25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350500685067960

股东名称 林松柏、林祥加、林祥炎

通讯地址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崇荣街18号2号厂房第4层

联系电话 0595-2235936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泰亚股份1,800万股，占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0.18%。 本次

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下降。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

完成后，泰亚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66%；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泰亚投资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4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本次重组导致的。 根据《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上市

公司将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照交易对方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

价格为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据此计算，泰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499,999,996股。

此外，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拟采

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总金额不超过317,

060.45万元。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

资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6,782万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泰亚股份权益变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而导致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交易前，泰亚投资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的比例为10.18%。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 本次交易完成后， 泰亚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2.66%；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泰亚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42%。

二、本次交易方案

（一）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一）重大资产置换；（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股份转让；（四）募集配套资

金。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股份转让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监管机构

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三项交易均不予实施。第四项以前三项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不构成前三项

交易的实施前提，其成功与否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一家拥有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集平台运营与产品研发于一体的

互联网企业，具体方案如下：

1、重大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的置出资产与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19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按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值为66,542.68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作价

67,000.00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78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按市场法的评估值

为632,706.87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作价630,

000.00万元。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约563,000万元，由泰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照交易

对方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据此计算，泰

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499,999,996股。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发行股份数 股份转让数量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林诗奕 34,000,000 19.23% - -15,000,000 19,000,000 2.81%

泰亚投资 18,000,000 10.18% - - 18,000,000 2.66%

王悦 - - 148,696,816 4,460,905 153,157,721 22.63%

冯显超 - - 84,201,200 2,526,036 86,727,236 12.81%

海通开元 - - 67,499,983 2,024,999 69,524,982 10.27%

海桐兴息 - - 49,500,000 1,485,000 50,985,000 7.53%

骐飞投资 - - 43,876,916 1,316,308 45,193,224 6.68%

赵勇 - - 37,600,200 1,128,006 38,728,206 5.72%

圣杯投资 - - 26,123,083 783,693 26,906,776 3.98%

王政 - - 20,724,016 621,720 21,345,736 3.15%

华泰瑞麟 - - 11,111,116 333,333 11,444,449 1.69%

经纬创达 - - 9,000,000 270,000 9,270,000 1.37%

九彤投资 - - 1,666,666 50,000 1,716,666 0.25%

其他股东 124,800,000 70.59% - - 124,800,000 18.44%

股份总计 176,800,000 100.00% 499,999,996 - 676,799,996 100.00%

3、股份转让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林诗奕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合计转让1,500万股上

市公司股票。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同意将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置出资产由林诗奕或者其指定的

第三方承接，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恺英网络100%的股权，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变更

为王悦。

4、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拟采用询

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317,060.45

万元。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

资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6,782万股。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上述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董事会可以按照已

经设定的调整方案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在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文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

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也将相应调整。

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发行股份数 股份转让数量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林诗奕 34,000,000 19.23% - -15,000,000 19,000,000 2.55%

泰亚投资 18,000,000 10.18% - - 18,000,000 2.42%

王悦 - - 148,696,816 4,460,905 153,157,721 20.57%

冯显超 - - 84,201,200 2,526,036 86,727,236 11.65%

海通开元 - - 67,499,983 2,024,999 69,524,982 9.34%

海桐兴息 - - 49,500,000 1,485,000 50,985,000 6.85%

骐飞投资 - - 43,876,916 1,316,308 45,193,224 6.07%

赵勇 - - 37,600,200 1,128,006 38,728,206 5.20%

圣杯投资 - - 26,123,083 783,693 26,906,776 3.61%

王政 - - 20,724,016 621,720 21,345,736 2.87%

华泰瑞麟 - - 11,111,116 333,333 11,444,449 1.54%

经纬创达 - - 9,000,000 270,000 9,270,000 1.24%

九彤投资 - - 1,666,666 50,000 1,716,666 0.23%

其他不超过

10名配套融

资特定投资

者

- - 67,820,000 - 67,820,000 9.11%

其他股东 124,800,000 70.59% - - 124,800,000 16.76%

股份总计 176,800,000 100.00% 567,819,996 - 744,619,996 100.00%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1、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1）置出资产作价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19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中联评估对置出资产全部股

东权益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并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

论。以2015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66,542.68万元，根据《重组协议之

补充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作价67,000万元。

（2）置入资产作价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78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中联评估对置入资产恺英网

络100%股权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选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以

2015年2月28日为基准日， 恺英网络100%股权的评估值为632,706.87万元， 根据 《重组协议之补充协

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630,000万元。

2、发行股份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

价格为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泰亚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

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声明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签字：林祥炎 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5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深圳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17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崇荣街

18

号

2

号厂房第

4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被稀释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1、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数量

：18,000,000

股 持股比例

：10.18%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1、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数量

：18,000,000

股 持股比例

：2.66%

考虑配套融资因素

，

持股比例

：2.4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

不涉及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具体说明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签字：林祥炎 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5日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002517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清波

住 所：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桂林村桂堂街99号

通讯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桂林村桂堂街99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泰亚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泰亚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下降，本次重组尚需获

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批准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因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以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释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泰亚股份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代码

：002517

权益变动义务披露人 指 林清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

次交易

指

泰亚股份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

，

与王悦

等

1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

100%

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

差额部分由泰亚

股份向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

，

同时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林诗奕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合计转让

1,

5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

。

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同意将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置出

资产由林诗奕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

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

。

且采用询价发行

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恺英网络 指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通开元 指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海桐兴息 指 上海海桐开元兴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经纬创达 指 经纬创达

（

杭州

）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骐飞投资 指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圣杯投资 指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泰瑞麟 指 深圳市华泰瑞麟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九彤投资 指 杭州九彤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标的股份 指 恺英网络

100%

股份

标的公司 指 恺英网络

交易对方

/

发行对象

/

王悦等

11

名

交易对方

指

王悦

、

冯显超

、

赵勇

、

王政

、

海通开元

、

海桐兴息

、

经纬创达

、

骐飞投资

、

圣杯投资

、

华泰瑞

麟

、

九彤投资

发股对象 指

王悦

、

冯显超

、

赵勇

、

王政

、

海通开元

、

海桐兴息

、

经纬创达

、

骐飞投资

、

圣杯投资

、

华泰瑞

麟

、

九彤投资

《

重组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资产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

》

《

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资产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

《

盈利补偿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

《

盈利补偿协议

》

《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

《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本报告书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09

号令

，2014

年

11

月

23

日起施行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林清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50582196706******

住所 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桂林村桂堂街

99

号

通讯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桂林村桂堂街

99

号

通讯方式

0595-851802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泰亚股份1,200万股，占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6.79%。 本次

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下降。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

完成后，林清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77%；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林清波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6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本次重组导致的。 根据《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上市

公司将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照交易对方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

价格为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据此计算，泰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499,999,996股。

此外，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拟采

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总金额不超过317,

060.45万元。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

资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6,782万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泰亚股份权益变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而导致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交易前，林清波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的比例为6.79%。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林清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77%；考

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后，林清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61%。

二、本次交易方案

（一）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一）重大资产置换；（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股份转让；（四）募集配套资

金。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股份转让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监管机构

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三项交易均不予实施。第四项以前三项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不构成前三项

交易的实施前提，其成功与否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一家拥有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集平台运营与产品研发于一体的

互联网企业，具体方案如下：

1、重大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的置出资产与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19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按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值为66,542.68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作价

67,000.00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78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按市场法的评估值

为632,706.87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作价630,

000.00万元。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约563,000万元，由泰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照交易

对方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据此计算，泰

亚股份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499,999,996股。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

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发行股份数 股份转让数量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

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林诗奕

34,000,

000

19.23% - -15,000,000 19,000,000 2.81%

泰 亚 投

资

18,000,

000

10.18% - - 18,000,000 2.66%

王悦

- - 148,696,816 4,460,905 153,157,721 22.63%

冯显超

- - 84,201,200 2,526,036 86,727,236 12.81%

海 通 开

元

- - 67,499,983 2,024,999 69,524,982 10.27%

海 桐 兴

息

- - 49,500,000 1,485,000 50,985,000 7.53%

骐 飞 投

资

- - 43,876,916 1,316,308 45,193,224 6.68%

赵勇

- - 37,600,200 1,128,006 38,728,206 5.72%

圣 杯 投

资

- - 26,123,083 783,693 26,906,776 3.98%

王政

- - 20,724,016 621,720 21,345,736 3.15%

华 泰 瑞

麟

- - 11,111,116 333,333 11,444,449 1.69%

经 纬 创

达

- - 9,000,000 270,000 9,270,000 1.37%

九 彤 投

资

- - 1,666,666 50,000 1,716,666 0.25%

其 他 股

东

124,800,

000

70.59% - - 124,800,000 18.44%

股份总

计

176,800,

000

100.00% 499,999,996 - 676,799,996 100.00%

3、股份转让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林诗奕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合计转让1,500万股上

市公司股票。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同意将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置出资产由林诗奕或者其指定的

第三方承接，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恺英网络100%的股权，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变更

为王悦。

4、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拟采用询

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317,060.45

万元。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

资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6,782万股。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上述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董事会可以按照已

经设定的调整方案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在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文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

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也将相应调整。

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发行股份数 股份转让数量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林诗奕

34,000,000 19.23% - -15,000,000 19,000,000 2.55%

泰亚投资

18,000,000 10.18% - - 18,000,000 2.42%

王悦

- - 148,696,816 4,460,905 153,157,721 20.57%

冯显超

- - 84,201,200 2,526,036 86,727,236 11.65%

海通开元

- - 67,499,983 2,024,999 69,524,982 9.34%

海桐兴息

- - 49,500,000 1,485,000 50,985,000 6.85%

骐飞投资

- - 43,876,916 1,316,308 45,193,224 6.07%

赵勇

- - 37,600,200 1,128,006 38,728,206 5.20%

圣杯投资

- - 26,123,083 783,693 26,906,776 3.61%

王政

- - 20,724,016 621,720 21,345,736 2.87%

华泰瑞麟

- - 11,111,116 333,333 11,444,449 1.54%

经纬创达

- - 9,000,000 270,000 9,270,000 1.24%

九彤投资

- - 1,666,666 50,000 1,716,666 0.23%

其他不超过

10

名

配套融资特定

投资者

- - 67,820,000 - 67,820,000 9.11%

其他股东

124,800,000 70.59% - - 124,800,000 16.76%

股份总计

176,800,000 100.00% 567,819,996 - 744,619,996 100.00%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1、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1）置出资产作价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19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中联评估对置出资产全部股

东权益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并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

论。以2015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66,542.68万元，根据《重组协议之

补充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作价67,000万元。

（2）置入资产作价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78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中联评估对置入资产恺英网

络100%股权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选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以

2015年2月28日为基准日， 恺英网络100%股权的评估值为632,706.87万元， 根据 《重组协议之补充协

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630,000万元。

2、发行股份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

价格为11.2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46.75元/股。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2015年5月12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泰亚股份股票400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26%。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

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声明

林清波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林清波 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5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深圳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17

信息披露义务人 林清波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桂林村桂堂

街

99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被稀释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林清波

持股数量

：12,000,000

股 持股比例

：6.79%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林清波

持股数量

：12,000,000

股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

，

持股比例

：1.77%

考虑配套融资因素

，

持股比例

：1.6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

不涉及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具体说明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林清波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002517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勇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230号

通 讯 地 址：上海市湖滨路150号企业天地5号楼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编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在泰亚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泰亚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须取得泰亚鞋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

/

泰亚股份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002517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赵勇

骐飞投资 指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圣杯投资 指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泰瑞麟 指 深圳市华泰瑞麟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九彤投资 指 杭州九彤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海通开元 指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海桐兴息 指 上海海桐开元兴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经纬创达 指 经纬创达

（

杭州

）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恺英网络

/

标的公司 指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

发行对象

/

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

指

王悦

、

冯显超

、

赵勇

、

王政

、

海通开元

、

海桐兴息

、

经纬创达

、

骐飞投资

、

圣杯投资

、

华泰

瑞麟

、

九彤投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泰亚股份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

，

与王

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

100%

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

差额部分

由泰亚股份向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

买

，

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林诗奕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

合计转让

1,5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

。

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同意将与本公司进行资产置换

取得的置出资产由林诗奕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

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

。

本

次重组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赵勇拟协议受让泰亚股份

1,128,006

股股份

，

以资产认购泰亚股份非公开发行

37,600,

200

股股份

，

合计收购泰亚股份

38,728,206

股股份

，

占泰亚股份发行后

（

包括配套融资

）

总股本的

5.20%

之行为

。

拟置出资产

/

置出资产 指 泰亚股份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

重组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资产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

》

《

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资产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

本报告书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赵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70219750909****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

230

号

****

通讯地址 上海市湖滨路

150

号企业天地

5

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

形。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上市公司原有盈利能力较弱，未来发展前景不明的鞋材生产销售业务置

出，同时注入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互联网平台业务，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将从根本

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实现上

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勇作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泰亚股份股份或者处置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经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包含两种方式，其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以所持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林诗奕持有的泰亚股份存量股份。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泰亚股份、林诗奕等签订的《重组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持有的恺英网

络股权认购泰亚股份非公开发行的37,600,200股股份，以持有的置出资产7.52%的权益受让林诗奕持有

的泰亚股份1,128,006股股份。

如果本次权益变动得以实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8,728,20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5.20%。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以资产认购新增股份

2015年4月15日， 上市公司与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以及林诗奕签署了《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股份转让协议》。 2015年5月25日，上市公司与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以及林诗奕签署了《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市公司以截至2015年2月28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

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

置换，同时向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按其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置入资产超

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根据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及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各方确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499,

999,996股。 上市公司向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

（

股

）

1

王悦

148,696,816

2

冯显超

84,201,200

3

海通开元

67,499,983

4

海桐兴息

49,500,000

5

骐飞投资

43,876,916

6

赵勇

37,600,200

7

圣杯投资

26,123,083

8

王政

20,724,016

9

华泰瑞麟

11,111,116

10

经纬创达

9,000,000

11

九彤投资

1,666,666

合计

499,999,996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份数为准。

其中赵勇认购上市公司37,600,200股新增股份， 占上市公司发行后 （包括配套融资） 总股本的

5.05%。

（二）股份转让

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以置出资产作为对价，受让林诗奕持有的上市公司存量股份1,500万股。 通过

本次股份转让，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取得的存量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存量股份受让数量

（

股

）

王悦

4,460,905

冯显超

2,526,036

海通开元

2,024,999

海桐兴息

1,485,000

骐飞投资

1,316,308

赵勇

1,128,006

圣杯投资

783,693

王政

621,720

华泰瑞麟

333,333

经纬创达

270,000

九彤投资

50,000

其中赵勇受让上市公司1,128,00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0.15%。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没有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名：

赵勇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赵勇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

备置地点：本报告及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签名：赵勇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泉州市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1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赵勇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增加

38,728,206

股

变动比例

：

增加

5.2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

不涉及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要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签名：赵勇

年 月


